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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第一章  近 10年來犯罪狀況 

第一節 概 況 

壹、犯罪人數與定罪人口率（表 1-1-1、表 1-2-1） 

近 10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人數，迭有增

減，其中以 93年人數最少，而後逐年遞增，至 97年達到近 10年新

高後，99、100 年逐年下降。觀察近 10 年各類犯罪之犯罪人數，發

現各年犯罪人數的消長，部分是由於我國近年來取締毒品政策有所

變動及增列酒醉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者為公共危險罪，其大

要如下： 

一、毒品防制自 87 年修正公布實施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本著

除刑不除罪的理念，提供初次施用毒品者一次勒戒自新的機

會，毒品犯罪人數因而大幅減少，近 10 年來以 91 年的 11,856

人為近 10年最低。惟因毒品犯罪具有高成癮性及高再犯性，自

94 年起毒品犯罪人數又大幅增長，為因應毒品犯罪全球化與複

雜化的趨勢挑戰，95 年我國毒品防制政策從原先的「緝毒、拒

毒、戒毒」三大區塊，擴大為「防毒、拒毒、戒毒、緝毒」四

大工作區塊，期能更有效降低毒品之危害。 

二、88 年刑法修正將酒醉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者列為公共危

險罪，使自 90年以來該類型犯罪人數大幅增加且占年度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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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比例第一位。91年公共危險罪犯罪人數 35,815人，占年度犯

罪人數 28.17%，所占比例為近 10年最高。100年公共危險罪犯

罪人數為 43,911人，比 99年 43,333人略高。 

比較近 10 年人口成長與犯罪成長的趨勢，發現近 10 年來之年

中人口數逐年穩定遞增；而犯罪人數之變化則迭有增減，以 91年裁

判確定有罪人數為基準，近 10年指數多在 100以上，呈微幅遞增趨

勢。100年犯罪人數與前 2年相比有稍微減少之情形，指數為 138；

以定罪人口率觀之，100 年定罪人口率為每十萬人 754.22 人，雖較

99年每十萬人 776.53人減少，惟近 10 年仍未大幅降低，顯示近年

來社會治安狀況仍未轉好之情形，值得注意。而就犯罪研究的觀點，

犯罪狀況除受上述政策與法令變更及執法態度差異影響外，亦深受

社會環境及經濟因素影響，縱觀近 10年我國社會經濟狀況歷經相當

劇烈之變化，例如毒品政策改弦易張、政黨輪替、94 年刑法修訂及

全球性金融風暴的衝擊，對於整體或個別犯罪類型犯罪人數均有所

影響。如上述所言，犯罪人數之增減，影響因素複雜，相對於一般

國人對於「治安惡化」的概念，多非因犯罪人數之增減形成或因自

身遭遇犯罪事件，而係為當個別案件發生時，經過媒體渲染報導，

除引起民眾關心外，也造成民眾犯罪被害之恐懼，因而認為個人身

家性命安全受到威脅，並產生社會治安惡化之觀感。 

貳、犯罪時鐘 

若以犯罪時鐘表示當年度犯罪發生之密度，近 10年來各年每小

時平均裁判確定有罪之人數，以 93年每小時平均裁判 13.11人有罪

為最少，97 年每小時平均裁判有罪人數 22.55 人最多，100 年每小

時平均裁判 19.97人有罪（表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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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犯罪種類 

綜觀近 10年（91年至 100年）裁判確定有罪之各類犯罪人數明

顯增加者有強制性交罪；人數明顯減少者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罪。而自 88年將酒醉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者列為公共危

險罪後，其犯罪人數由 88年的 3,217人，89年增加至 20,106人，

所占年度裁判確定有罪人數比例由原本 5％以下躍昇為 16％以上，

爾後均居各年裁判確定有罪人數之犯罪類型第一位，98 年度犯罪人

數更高達 45,899 人（占 24.10％），人數為近 10 年最高，100 年度

犯罪人數為 43,911人（占 25.05%），所占比例則為近 10年次高，僅

次於 91年之 28.17%。另強制性交罪、賭博罪、妨害自由罪等犯罪類

型，100年度之犯罪人數亦為近 10年最高（表 1-2-1）。 

以上各類犯罪人數變動情形依財產犯罪、暴力犯罪及其他犯罪

類型分述如下： 

壹、財產犯罪 

財產犯罪主要係指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以違法

手段取得他人財產的犯罪行為。本文所列之財產犯罪，範圍包括竊

盜、贓物、詐欺、背信、重利及侵占等罪，至於強盜、搶奪、恐嚇

取財以及擄人勒贖等犯罪，雖亦涉及財產的不法所得，但因主要的

犯罪型態偏重於暴力性質，故列入暴力犯罪之範圍討論。 

近 10 年來裁判確定之財產犯罪人數約占各年整體犯罪人數的

17.61％至 26.54％之間，以 97年人數最多（52,729人），91年人數

最少（22,392 人）；所占整體犯罪比例以 97 年最高（26.54％），91

年（17.61％）最低（表 1-2-2）。若以 91年之財產犯罪人數為基準，

財產犯罪人數自 93年後逐年增加，至 97年達到最高（指數為 235），

近三年逐漸減少，100年財產犯罪人數為 91年的 1.74倍， 指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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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表 1-2-3）。 

觀察近 10年來各類財產犯罪之人數，各年度財產犯罪均以竊盜

罪人數最多，多占全年財產犯罪總人數一半以上，其餘依次為詐欺

背信重利罪、侵占罪、贓物罪，其變化情形簡要敘述如下（表 1-2-2，

表 1-2-3）： 

一、竊盜罪 

近 10年來因竊盜罪裁判確定有罪人數占各年財產犯罪人數之比

例，略呈減少趨勢，以 92年 63.61％最高，98年 46.33％最低，100

年為 55.06％。而竊盜犯罪人數近 10年大致呈增加趨勢，97年犯罪

人數有 28,694人，為近 10年最多，並占該年財產犯罪人數的 54.42

％，近 3年略為降低，100年降為 21,392人，占該年財產犯罪人數

的 55.06％（表 1-2-2），若以 91 年財產犯罪人數為基準，100年指

數為 152（表 1-2-3）。再進一步觀察，92 年以來竊盜犯罪人數逐年

增加，惟近年來竊盜犯罪人數增加的幅度不及整體財產犯罪人數之

增加幅度，表示財產犯罪人數之增加主要係受其他財產犯罪類型（詐

欺、背信及重利罪）之影響。 

二、詐欺、背信及重利罪 

近 10年來因詐欺、背信及重利罪裁判確定有罪人數及所占比例

居整體財產犯罪之第二位，比例在 15.15％至 43.28％之間，犯罪人

數從 91年起逐年遞增，占整體財產犯罪人數之比例亦大幅增加，98

年增至 21,007人（占 43.28％），為近 10年最高，100年略為降低，

為 13,165 人（占 33.88%），人數為 91 年的 3.88 倍（表 1-2-2、表

1-2-3）。 

近年來由於國內各式詐騙案件頻傳，受害民眾及金額龐大，致

使政府強化對於詐欺案件刑事追訴及被害預防宣導，並將防制詐騙

案件列為相關部會施政重點，然而考量國內工商服務業及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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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趨複雜，網路資訊發達，致使各式詐騙手法不斷翻新，料想將來

詐欺、背信及重利犯罪仍應將占整體財產犯罪人數之主要比例。 

三、侵占罪 

近 10 年來因侵占罪裁判確定有罪人數，以 94 年的 2,237 人最

少，占該年財產犯罪總人數的 10.06％；97 年的 2,990 人為最多，

惟因 97 年財產犯罪總人數顯著增加，故 97 年侵占犯罪占財產犯罪

總人數 5.67％，則為近 10年所占比例最低者，100年有 2,684人，

占該年財產犯罪總人數的 6.91％（表 1-2-2）。 

四、贓物罪 

近 10年來因贓物罪裁判確定有罪人數以 92年的 2,247人最多，

占該年財產犯罪總人數的 9.19％；93年及 96年的 1,802人為最少，

分占該年財產犯罪總人數的 7.86％及 4.16％；100 年有 1,612人，

占該年財產犯罪總人數的 4.15％（表 1-2-2）。 

貳、暴力犯罪 

本文所稱暴力犯罪是指殺人罪（不含過失致死罪，下同）、強盜

搶奪及盜匪罪、恐嚇取財罪、擄人勒贖罪、重傷害罪及強制性交罪

等 6 種，為因應 88 年 4 月 21 日新修公布之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相關

增修條文，並參考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暴力犯罪之定義，本書自 88年

起將暴力犯罪統計之範圍，由包括「殺人罪（不含過失致死），傷害

罪（不含過失傷害），妨害自由罪，搶奪、強盜、海盜及盜匪罪，恐

嚇取財罪，擄人勒贖罪」等罪，修訂如前揭定義，剔除情節較輕微

的普通傷害罪及妨害自由罪，並加入強制性交罪，期更具社會治安

之指標性及週延性，其中強制性交罪係指 88 年 4 月 21 日增修刑法

「妨害性自主罪章」第 221至 229條之 1等。 

分析暴力犯罪人數在近 10年的變化情形，由表 1-2-4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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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犯罪裁判確定有罪人數，各年所占裁判確定有罪人數的比例以

93年 3.71％所占比例最高；100年 2.30％最低，顯示暴力犯罪占各

年犯罪人數仍屬少數；而裁判確定有罪人數部分，近 10年各年裁判

確定有罪之暴力犯罪人數略有增加趨勢，以 91年 3,914人為最少，

97 年 5,451 人最多，若以 91 年為基準，91 年指數為 100 最低，97

指數為 139最高，100年有 4,035人，指數為 103。 

暴力犯罪案件歷年均以強盜、搶奪及盜匪罪之人數最多，所占

比例約為各年暴力犯罪總人數 36.18％-52.96％，其次為恐嚇罪、強

制性交罪、殺人罪、重傷害罪及擄人勒贖罪，惟近年來由於強制性

交罪逐年增加，94 年已超越殺人罪，躍居暴力犯罪第三位。比較各

類暴力犯罪人數在各年之增加情形，所占比例呈增加趨勢的暴力犯

罪包括強制性交罪及恐嚇罪；呈下降趨勢者為殺人罪、強盜搶奪及

盜匪罪；重傷罪則互有增減。 

以下說明近 10年來各種暴力犯罪之狀況（表 1-2-4）： 

一、強盜、搶奪及盜匪罪 

因受 91 年 1 月 30 日廢止懲治盜匪條例之影響，強盜、搶奪及

盜匪罪犯罪人數占整體暴力犯罪總人數之比例，近年來有逐年下降

的趨勢。近 10年來強盜、搶奪及盜匪罪犯罪人數均居暴力犯罪之首

位，其中以 92年的 2,462人為最多，100年的 1,460人為最少，而

各年犯罪人數占該年暴力犯罪總人數之比例，則以 92 年之 52.96％

為最高，100年 36.18％為最低。若以 91年為基準，100年強盜、搶

奪及盜匪罪犯罪人數指數為 71，為近十年最低。 

二、恐嚇罪 

近 10 年來恐嚇罪之犯罪人數逐年增加，至 96 年的 1,648 人達

到高峰，所占整體暴力犯罪人數比例亦為近 10年次高（30.52％)，

而 91 年的 753 人最少，所占整體暴力犯罪人數比例亦為近 10 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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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19.24％），100年恐嚇罪犯罪人數有 1,125人，所占整體暴力犯

罪人數比例為 27.88％），若以 91年為基準，指數為 149。 

三、殺人罪（不含過失致死罪） 

近10年來殺人罪犯罪人數約占各年整體暴力犯罪總人數在8.25

％-12.8％之間；而犯罪人數部分，以 92 年 531 人為最多，100 年

385人為最少。100年有 385人，占整體暴力犯罪總人數 9.54％，若

以 91年為基準，100年指數為 77。 

四、重傷害罪 

近 10年來重傷害罪之犯罪人數以 91年 233人為最少；97年 416

人為最多；所占整體暴力犯罪人數比例部分，以 96年 5.33％最低，

97年 7.63％最高。100年有 260人，占整體暴力犯罪人數的 6.44％，

若以 91年為基準，100年指數為 112。 

五、強制性交罪 

近年來由於婦女保護、個人自主權意識提升，以及改善刑事追

訴過程，近 10 年來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數及比例均呈逐年增加趨

勢，94年起強制性交罪犯罪人數已超越殺人罪，居暴力犯罪第三位，

且占整體暴力犯罪人數比例突破 10％以上。100年犯罪人數更達 758

人，為近 10 年人數最多，所占整體暴力犯罪總人數 18.79％，亦為

近 10年來最高，若以 91年為基準，100年指數為 249。 

參、其他犯罪（表 1-2-1） 

各類犯罪類型中，賭博罪及毒品犯罪之人數一向占有相當高比

例，其雖被稱為無被害人之犯罪，且迭有除罪化之討論，但其影響

之深，連帶危害之大，非其他犯罪類型所能及。 

一、賭博罪 

近 10 年來賭博犯罪人數隨著樂透彩、刮刮樂等公益彩券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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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賭博犯罪之發生漸趨緩和，惟其犯罪人數以 100 年 8,804 人最

多，占整體犯罪人數 5.02％, 而以 94年 4,773人最少，占整體犯罪

人數 3.76％，亦為近 10 年最少。惟自 94年以來犯罪人數有逐年增

加趨勢，100年有 8,804人（占 5.02％）。 

二、毒品犯罪 

本文之毒品犯罪包括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麻醉藥品

管理條例」2類。 

由於政府於 87年修正公佈施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依規定給予

初次施用毒品者 1次勒戒自新的機會。92年 7月 2日再度修正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自 93年 1月 9日起，延長最低應接受戒治處分期間

至六個月，並取消停止戒治裁定後交付保護管束及二犯、三犯接續

戒治之規定，改以施用毒品者接受勒戒處分，5年內再犯者，即依法

追訴處罰。毒品犯罪於 93年以前稍見緩和，惟因毒品犯罪具有高成

癮性及高再犯性，94 年毒品犯罪人數又大幅增加至 22,540 人，較

93年大幅增加 7,900人，爾後逐年增加，97年則大幅攀升為 41,120

人，為近 10年最多，所占整體犯罪人數比例 20.70％，99年人數略

為降低，但所佔比例仍高，100 年人數為 36,440 人，所占整體犯罪

人數比例 20.79％，為近 10 年最高，顯示毒品犯罪問題亟需思考更

有效之防制對策。 

此外，毒品犯罪由於共用針頭之原因，亦導致近年來國內愛滋

病及 HIV 帶原者大幅增加，因此政府衛生醫療單位近年來亦開始推

動「減害計畫」及美沙酮替代療法，並於 97 年 4 月 30 日修正公布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條，施用毒品者得以緩起訴處分附命戒癮治

療，期藉由提供乾淨針頭及美沙酮，能有效降低愛滋病及 HIV 帶原

感染與施用毒品所導致的犯罪問題。 

由於我國目前只對施用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毒癮者施以美沙酮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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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療法，對二、三、四級毒品的治療方式均付之闕如，惟以青少年

為主之搖頭派對盛行，導致搖頭丸、K他命等俱樂部藥丸（Club Drugs）

濫用很嚴重，甚至有許多影視名人涉入其中，負面影響廣大。美國

藥物濫用研究所（簡稱 NIDA），於 2009年出版「藥癮治療原則」，也

闡釋針對施用不同毒品（如安非他命、搖頭丸、K他命）之毒癮者，

應有不同專業戒癮方案或研發不同毒品之戒癮、替代療法的藥物，

此一問題實有賴醫療專業之相關部會重視，研議發展不同毒品戒癮

模式，並予以規劃與推動，以解決當前三、四級毒品濫用問題。 

第三節 犯罪者之特性 

壹、個人特徵 

一、性別 

由於男女兩性在生理、心理特質及社會角色行為，乃至價值觀

念上均具有相當差異，以致男性的犯罪比例一直遠超過女性，近 10

年來，女性犯罪人數占各年總犯罪人數的比率在 12.75％至 15.08％

之間。自 93 年以來女性犯罪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00 年各地方

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案件之人犯中，女性犯罪人數為

26,439 人（占 15.08%）。顯示隨著現在社會結構的改變與女性參與

社會活動機會的增加，未來女性觸法者之比例應仍將維持一定比例

（表 1-3-1）。 

二、年齡 

依據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案件人犯之年齡統

計，歷年來人犯之年齡均集中於 24 至 50 歲未滿之三個年齡層，約

占各該年全年總犯罪人數 7 成左右，其中更以 30 至 40 歲未滿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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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層犯罪人數最多，占各該年全年總犯罪人數 30.30％-33.07％之間

（表 1-3-2）。 

就各年各年齡層人數變化趨勢顯示，近 10年來 18-24歲未滿年

齡層犯罪人數迭有增減，惟占整體犯罪人數之比例呈下降趨勢，犯

罪人數比例從 91 年的 12.14％，降為 100 年的 7.40％。而 50 歲至

60 歲未滿年齡層之犯罪人數及所占比例則有提高的現象，犯罪人數

從 91年 10,760人（占 8.46％），至 100年已達 26,092人（占 14.88

％）。而壯年期(30至 50歲)未滿之年齡層犯罪比例，從 91年合計佔

55.86％，至 100 年 57.97％，均占各年整體犯罪人數比例五成五以

上。就近年來犯罪年齡向上延伸的主因，應為目前國人平均壽命普

遍提高，且個人參與社會活動的年齡層向上延伸有關；而少子化、

晚婚化的社會，生育率普遍下降，亦是造成低年齡層犯罪降低之原

因（表 1-3-2）。 

貳、社會經濟背景 

一、教育程度 

近 10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案件人犯之教育

程度，多以國中程度所占比例最高，占各年總犯罪人數 27.80％至

33.25％之間，其次則為高中（職）及國小暨自修程度者，三者合計

約占各年總犯罪人數 64.45％-75.06％。就各年變化趨勢而言，近年

來由於教育政策開放，普設高中及大學院校，升學暢通，國人基本

學歷提高，致使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之犯罪人數所占比例有明

顯增加之現象，96、98、99、100年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之犯罪人

數比例均超越國中程度，居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案

件人犯之教育程度首位。100年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之犯罪人數有

58,751人（占 33.51％），居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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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人犯教育程度之首位。隨著教育資訊日益普及，而智慧型犯罪，

如經濟犯罪、詐騙犯罪頻傳，犯罪手法不斷翻新，相信未來犯罪者

的教育程度應將逐漸提高，且犯罪類型亦將朝更為複雜化及多樣化

發展（表 1-3-3）。 

二、職業 

個人從事職業之類型，對於個人犯罪行為之動機、手法，以及

頻率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由於個人所具備之職業能力，亦代表具

有一定專業性及對於犯罪領域之熟悉度，因此可提供從事特定犯罪

行為的機會，例如銀行行員或出納人員易觸犯侵占罪；舊貨商易成

為贓物犯；從事商業買賣行為者較易觸犯詐欺罪等。而職業活動占

據個人生活時間達三分之一以上，其業務往來及處理方式亦深刻影

響個人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及思考模式等。 

歷年來裁判確定有罪者中，均以「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及組裝工、非技術工及體力工」及無業者人數最多，兩

者比例合計約占各該年總犯罪人數之 5 成以上，其次為服務工作人

員及銷售員，約占各該年總犯罪人數 10.05％-14.68％之間。而農林

漁牧工作人員所占比例近年已較低，應與我國社會已轉型為工商業

社會，而農林漁牧就業人口減少有關。 

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人犯，其職業仍以

「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工、體力工、非技術工及有關工作

人員」為最多（62,427人，占 35.61％），其次為無業者（49,973人，

占 28.51％）、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22,100人，占 12.61％）（表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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